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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促進本校推展國際學術合作與文化交流，並協助在學同學至國外修讀學

分，增進其學習領域及國際視野，特依本校學則及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

及學籍處理要點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校交換學生赴外國進修者，以教育部核准並與本校簽有合作協議之學校

為限，交換時間至多以連續兩學期為限。修讀年限經政府機關選派，或經

本校專案核可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三、 交換學生之申請時程，由國際事務組依據各合作學校相關規定公告辦理。 

四、 本校修讀學位之在校非應屆畢業生，於申請日期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

達 75 分以上，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，其他條件符合相關學術合作協議規

定者，均具有申請資格。 

五、 申請交換之學生，應依規定向國際事務組繳交申請表及語言能力證明等相

關文件。經校內依照「法鼓文理學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作業要點」初選獲准

者，函薦交換學校決選。 

六、 交換學生應依教育部及本校之相關規定，辦理出國期間之學業及學籍事

宜。如具役男身份之學生應依內政部「役男出境處理辦法」或配合相關法規

辦理，於預定出國日期四十天以前，由學務處課外活動與生活輔導組檢附

相關證明，向役男徵額地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提出申請。 

七、 交換學生須繳交本校學雜費。出國期間之住宿、生活等相關雜費，應自行

負責。但若各交換學校與本校簽定之合作協議另有規定者，則按規定辦

理。 

八、 本校學生在對方學校選課，應先徵求所屬系（所）主管意見，並由對方學校

將其選課資料寄至本校教務組核備。 

九、 本校學生持在國外研修之各科成績證明，得向就讀之系所或學程申請學分抵

免，審查通過後，送教研處教務組採認。其出國研修時間得列入修業年限，

以一年為上限。 

十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